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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6-096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

送达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于 2016 年 12月 29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会 9人，实际到会董事 9人（到会董事为：冯志武、程

彦斌、姚瑞军、张立军、李广民、武跃华、李海泉、李端生、孙水泉）。  

（五）公司监事知晓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的议案》  

同意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各级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预计提供的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36.75 亿元。其中，公司

内部各级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额度将不超过人民币 177.38 亿元；公司及下属

各级子公司对公司关联方企业提供的担保额度将不超过人民币 55.43 亿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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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下属各级子公司对外部企业提供的担保额度将不超过人民币 3.95亿元。 

董事会认为公司基于保障各下属公司资金需求与平稳运行之目的而对外提

供担保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从担保对象的角度讲，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提供担保

的对象大多数为公司控制下的子公司，这类担保有利于公司整体的资金接续与稳

定运行，且风险可控；另一类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下的公司，这类

担保对象都与公司控制下的公司建立了或拟建立稳定的互保关系，因此，此类担

保有利于公司相关下属子公司的稳定经营。而且，这些关联方企业资产状况与运

营状况良好，所涉担保风险较小；第三类担保对象为除公司控制下的企业与关联

方企业之外的企业，如吉林省隆源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祥禾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运营稳定信誉良好，与公司相关子公司有着多年

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其担保风险较小。从担保额度来讲，公司是在充分调研、

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经审慎测算得出的预计担保额度金额，契合相关公司的经营状

况与资金需求。因此，综合来讲，公司 2017 年预计提供的对外担保风险较小、

额度合理且有利于本公司整体的资金平衡与稳健运行。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临 2016-098)。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程彦斌先生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融资业

务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本议案所预计的融

资额度内发生具体融资业务的，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由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按国家及公司相应规定办理。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阳煤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17年度融资业务的公告》（临 2016-099）。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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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使用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有效调整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的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保障生产经

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意公司使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

煤集团”）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综合授信额度 6 亿元，办理敞

口银行承兑汇票，期限 1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公司使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临 2016-100）。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程彦斌先生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山西阳煤化

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2017 年第一期非公开债务融资工具事宜向控股股东阳

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为了保障资金需求，化工投资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

9 亿元“2017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期限为一年。就本次发行

事宜，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同意为化工投资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为此出

具了《担保函》。根据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以及阳煤集团的要求，

公司同意为阳煤集团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董事会认为：化工投资公司申请发行 9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事宜，

符合公司目前的资金需求，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公司控股股东阳

煤集团为化工投资公司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要

求公司提供反担保，是基于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省属企业对外担保的

相关要求作出的，公司为阳煤集团提供反担保事宜，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中

小股东的利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阳泉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的公告》（临 2016-101）。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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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程彦斌先生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6-102）。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